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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》项目 

简  报 

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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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第（09）期 

 

环境功能区划重点课题研究有序推进，阶段成果交流会召开 

 

国家环境功能区划前期研究各课题承担单位根据会议讨论确定

的研究内容，分头有序推进各专题的研究工作。2009 年 9 月 10 日，

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、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

“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阶段成果交流会”。会议由项目技术

组组长、环境规划院生态部主任张惠远研究员主持，会议邀请了原环

境保护总局科技司尹改司长、原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闫世辉副司长、

环境保护部华南所副所长许振成研究员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夏青研

究员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唐小平研究员等咨询专家，环境保护部规

划财务司刘春艳出席了会议。  

中国人民大学、中科院政策所、浙江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

大学、环保部南京所、中国农科院、中科院生态中心等专题承担单位

（专题四和专题五的承担单位北京大学因故未能参会）派员参加了会

议，并分别对所承担专题的阶段成果进行了汇报和交流。与会专家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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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各专题开展了一定的工作，部分专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，整体工作

进展比较顺利；并对每个专题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

见和建议,具体如下： 

专题 1《环境功能区划的基本思路与方法》要重点加强环境功能

区划的理论依据研究，要加强对“环境功能”内涵的研究，进一步明

确主要环境功能类型和各种类型（如生态保育功能、食品保障功能、

人居健康功能、资源保障功能等功能类型）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划分单

元；本专题的结论是整个项目的基础，要尽快把比较明确的结论和观

点提交项目组。 

专题 2《国家环境管理分区框架与指标》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

管理区与功能区的关系；补充说明我国环境管理分区指标框架的构建

方法和指标选取依据；围绕指标体系以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为单元

进行评价取值，并展开相似性分析，据此进行环境政策分区；补充说

明报告中所提到的“环境管理大区”的划分依据以及与相关区划的关

系；建议在保证科学性和完整性前提下，简化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，

并调整模型参数对 12 个“环境管理分区”进行适当合并（分区太多

不便于制定和落实分区引导的环境政策）。 

关于专题 3《国家水环境分区分类框架和管理对策》，北京师范

大学要进一步从水环境管理的角度明确水体和陆域的环境功能内涵；

补充说明“水生态”的考核指标，以及整合“水质”、“水量”、“水生

态”三方面指标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；进一步明确水环境保护分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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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目标和考核评估体系的制定依据和技术方法；对水环境容量、纳

污能力等概念要谨慎使用；加强与专题 2 衔接，进一步阐述不同政策

区水环境的保护目标和管理战略。南京大学要加强与北京师范大学的

沟通，加快推进整体研究进度，尤其是要尽快开展典型流域的案例研

究。 

关于专题 4《我国大气污染扩散通道和控制重点分区》和专题 5

《国家大气环境分类管理框架及管理对策》，由于专题承担单位因故

缺席本次会议，要求专题负责人尽快向项目综合组汇报专题研究阶段

成果，并主动跟踪相关课题研究进展，确保按照时间和质量要求完成

研究任务。 

专题 6《国家主要粮食供给区划分和环境管理》要进一步提炼具

有代表性的分区指标；尽快整合相关数据，提分出分区框架和分区环

境引导政策；加强与土壤环境调查和土壤环境分区的衔接；补充说明

三类区域的国土面积、耕地面积以及耕地种类等。 

专题《我国土壤环境管理分区分类框架及对策》要加强土壤环境

功能的内涵研究,并提出分类框架；补充说明土壤环境管理分区（保

护区、安全区、监控区）和功能分区的关系；细化土壤环境调查数据

和污染源数据的分析过程，提出全国土壤环境管理格局；进一步阐述

不同政策区土壤环境的保护目标和管理战略。  

专题 7《国家生态分区分类框架及管理对策》要进一步明确生态

功能的内涵；补充说明研究的技术方法和路线，明确“生态系统特征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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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生态敏感性”、“生态服务功能”、“生态重要性”、“生态保育区”等

概念之间的联系以及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；补充说明空间评价单元的

确定方法、空间叠加的技术方法、各因子权重参数的确定方法等；加

强与专题 2 衔接，进一步完善不同政策区生态保育区的保护目标和管

理战略。 

最后技术组组长张惠远研究员总结参会专家意见，提出：第一、

各专题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，不要陷于专题内部；第二、各专题负责

人要提高对本项工作的重视，尽量亲自参会，以便及时了解相关意见

驾驭专题研究；第三、各专题要从“目标控制”和“政策引导”这两

个层次开展补充分析和关联性研究；第四、各专题要认真研究上述专

家意见和建议，及时修正研究重点、调整相关内容，并加快研究进度。

会议还对下一步工作做出了安排：专题 1 和专题 2 在 10 月中旬、其

他专题在 10 月底提交专题研究报告初稿，要求观点明确、论据充分、

方法科学、结论可靠；10 月底将召开专题成果论证会，11 月中旬各

专题要完成研究报告的修改。 

本次会议的召开，对加强项目个课题之间的沟通衔接，纠偏各专

题研究方向，推进整体工作进度，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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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工作将建立工作简报制度，加强

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。若有信息、指示或工作

建议，请及时反馈我院。 

 

联系人：许开鹏   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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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海杰   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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